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2012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2012年度未发生关联交易行为，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和独立意见  

公司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和关联方占用资金风

险；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报告期内，公

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三、关于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拟以截止2012 年12 月31 日

公司总股本5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2元人民币（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0,000,000.00 元；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6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50,000,000 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00,000,000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我们认为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现实情况，响应了投资者的合理诉求，符合公司现

金分红的承诺，我们同意利润分配预案。  

四、关于《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如实反映了公司2012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关于续聘201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在担任公司

2012年审计机构期间，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职地发

表独立审计意见，同意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3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六、关于《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通过对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审议后，我们认为：报告期内，

公司内控管理体系已基本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在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

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检查监督等各个方面规范、严格、

充分、有效，总体上符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的内部控

制活动基本涵盖了所有营运环节，我们认为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七、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陈饶先生因工作原因向公司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董事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及提名委员会研究，公司控股股东万国

江先生提名唐秀雷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对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提名人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

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我们认为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

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第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同意选举唐秀雷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将《关于补选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管理制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管理制度》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及地区的薪酬水平，



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

利于进一步调动董事、监事工作的积极性，使其更加勤勉尽责，切实履行应尽的义

务，同意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管理制度》。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 熊永忠  孙海法  吴  虹  

     2013年4月23日

 

 




